
 

优越・家 1. 优越・家 

1.1 优越・家（“本会”）为由恒生银行有限公司提供的礼遇计划，向优越

私人理财及优越理财客户提供各项礼遇。 

1.2 参与本会须受本条款及细则约束。 

1.3 优越私人理财及优越理财客户将自动成为本会会员。 

1.4 当使用或享用任何礼遇，即表示你已阅读、明白并同意受本条款及细则

约束。 

定义及释

义 

2. 定义及释义 

2.1 除非另有说明，标题仅供参考之用，并不影响本条款及细则的解释。以

下各词语具有其所赋予的含义： 

定义 释义 

本会 优越・家 

客戶/你 本会会员 

恒生 恒生银行有限公司 

恒生中国 恒生银行（中国）（中國）有限公司 

礼遇 本会的基本礼遇及家庭礼遇 

全面理财总值 全面理财总值包括客户名下所有账户每月的存

款、黄金账户、证券、基金、已动用的透支额、

信用卡现金透支及私人贷款结欠金额的每日平均

总和，以及经由恒生银行代理销售的指定人寿保

险计划的已缴累计保费及恒生强积金结余。如综

合账户为单名持有，客户的其他联名账户亦计算

在内。 
 

礼遇及资

格 

3. 礼遇及资格 

3.1 所有优越私人理财及优越理财客户均有资格加入本会。 

3.2 本会提供两类礼遇，即“基本礼遇”及“家庭礼遇”，详情载于恒生网

站。 

3.3 在符合本条款及细则的前提下，下表列明客户享有相关礼遇的资格： 



 

优惠 资格 

基本礼遇 适用于持有恒生优越私人理财或优越理财账户的客户 

家庭礼遇 a) 优越私人理财家庭礼遇：适用于优越私人理财客

户，和“全面理财总值”达港币 8,000,000 或以上 

b) 优越理财家庭礼遇：适用于优越私人理财/优越理

财客户，和“全面理财总值”达港币 1,000,000 或

以上  

 

优越私人理财客户可享用优越私人理财家庭礼遇或优越理

财家庭礼遇其中一项，但不可同时享用。 

3.4 为继续享用家庭礼遇，客户在收到礼遇推广码时，须于前一个月符合相

关“全面理财总值”要求，并在其后连续 12 个月维持相关“全面理财

总值”的要求。若客户在收到推广码后的上述期间内，“全面理财总

值”低于指定门槛，恒生保留权利从客户的优越私人理财或优越理财银

行账户内扣除相关金额，以追讨已提供的折扣或优惠价值。   

3.5 恒生保留权利决定客户是否符合资格，并可不时酌情引入额外的资格准

则。如有任何争议，恒生保留最终决定权。 

升级及降

级 

4. 升级及降级 

4.1 如你由优越理财升级至优越私人理财，你将有权享用优越私人理财基本

礼遇。若你于同一历年内由优越理财升级至优越私人理财，且“全面理

财总值”符合优越私人理财家庭礼遇的要求，即使你作为优越理财客户

时已享用过优越理财家庭礼遇，你仍可按配额享用优越私人理财的家庭

礼遇。 

4.2 如你由优越私人理财降级至优越理财，你将有权享用优越理财基本礼

遇。家庭礼遇须在你的“全面理财总值”符合要求时方可使用。若你曾

以优越私人理财客户身份按配额已享用家庭礼遇，则你于同一历年内将

不符合资格以优越理财客户身份于同一商户再次获取家庭礼遇。 

一般条款

及细则 

5. 一般条款及细则 

 

5.1 优惠只适用于恒生优越理财及优越私人理财客户，或同时于恒生及恒生

中国持有优越理财或优越私人理财的客户。   



 

5.2 优惠不得转让，亦不可兑换现金、其他货品折扣，或与其他推广优惠、

折扣、优惠券、现金券或商户及其所属分店的会员优惠/贵宾卡/贵宾积

分计划同时使用（除特别注明外）。   

5.3 优惠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5.4 个别优惠附有额外条款及细则，详情请向有关商户查询。   

5.5 如有关商户停止营业，有关优惠将会立即停止。   

5.6 本优惠所涉及的货品、服务及信息均由有关商户直接售卖及提供给客

户，因此，所有有关责任及义务亦由有关商户及其所属分店全权负责。   

5.7 优惠须受本条款及细则，以及有关商户的其他条款及细则约束。   

5.8 恒生及商户保留随时暂停、更改或终止上述优惠，并不时修订优惠条款

及细则的权利，恕不另行通知。如有任何争议，恒生及商户保留最终决

定权。   

5.9 客户或其宾客如因预订或使用商户及其所属分店提供的货品、服务而引

致任何损失、损害或人身伤害，恒生概不负责。   

5.10 本条款及细则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管辖，并按照香港特别行政区

法律解释。   

5.11 本条款及细则受现行监管规定约束。   

5.12 除客户及恒生（包括其继承人及受让人）以外，并无其他人士有权

按《合约（第三者权利）条例》强制执行本条款及细则的任何条文，或

享有本条款及细则任何条文下的利益。   

5.13 客户到达商户时需出示恒生优越私人理财/优越理财 ATM 卡/优越理

财 World Mastercard®/优越理财多货币 Mastercard® 借记卡，或恒生

个人流动理财应用程式内的“我的借记/提款卡”。   

5.14 如有关优越私人理财或优越理财为联名账户，礼遇只适用于第一账

户持有人。   

5.15 本优惠之条款及细则如有任何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5.16 所有产品、服务及推广资料均由商户或分店提供作参考。恒生不保

证资料的准确性或真实性，亦不构成恒生就任何商户或其产品/服务所

作出的推荐、承诺或保证。产品或服务相关的一切责任概由有关商户承

担。   

5.17 恒生及商户保留暂停、更改或终止上述优惠或礼遇之权利；相关安

排将于合理时间内经官方渠道公布。   



 

5.18 本优惠条款及细则的中英文文本如有歧异，概以英文本为准。 

 
 


